附件1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少数民族
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表
县（市、区）：                                                      报考年度：
	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
	
	照
片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父亲姓名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母亲姓名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高中
阶段
学籍
信息
	  第一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一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第二学年学籍学校                 ， 第二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第三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三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责任
承诺
	    我们已熟知国家和我省对高考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对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法定监护人为父母以外的其他法定监护人时须填写如下信息：
其他法定监护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实际
就读
学校
	1．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实际就读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高中阶段实际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
3．考生高中阶段实际就读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实际就读学校经办人（签名）：                  实际就读学校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
障）
部门
意见
	1．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学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高中阶段学籍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
3．考生高中阶段学籍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4．考生是否具有同一县（市、区）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且连续3年实际就读  □ 是      □否 
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人（签名）：    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公安部门意见
	1．考生所填报的户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户口登记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 是      □ 否
3．考生户口是否发生过迁移             □ 是 （最后一次迁移时间       年    月；
迁移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 是   □ 否）    □ 否
4．考生是否变更过民族成份             □ 是（变更时间       年    月）    □ 否
变更民族成份有无民族工作部门审批手续      □ 有      □ 无
5．考生民族成份是否更正               □是（更正时间 年 月）□否
6．考生是否属3周岁以上户口补登人员   □ 是 （补登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 是   □ 否）   □ 否
7．截至审核之日，考生是否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3年完整户籍     □ 是   □ 否
   考生申请时的户籍与高中阶段3年完整户籍是否在同一县（市、区）     □ 是   □ 否
     户籍所在县级公安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民族部门意见
	1．变更民族成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2．考生申请享受少数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加分的规定要求   □ 是  □ 否  
      管理民族教育的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公安部门意见
	考生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民族部门意见
	1．变更民族成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考生申请享受少数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加分的规定要求   □ 是  □ 否
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分值为10分。         □ 是  □ 否
      管理民族教育的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申请人及有关部门据实在“□”内填“√”。          
          2．考生申请时须准确填写相关信息。如果考生未能及时网上申请并准确提供材料和相关信息，由考生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后果。
          3．考生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少数民族成份以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族称为准。
          4．如考生法定监护人（父、母）发生变化，由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
          5．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考生学籍情况依据学校管理体制由县级或市级教育部门出具意见，技工院校考生学籍情况由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意见。
          6．高中阶段指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的应届阶段。
          7．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市（州）民族工作部门。


附件2 
湖南省2026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烈士子女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烈士姓名
	
	考生与烈士关系
	

	烈士证明书
颁发时间
	
	烈士证明书
颁发机关
	

	烈士证明书
编号
	

	县（市、区）
招生考试机构
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申报材料一致，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
审查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教育考试院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考生办理审核手续时，须出具烈士证书原件、证明考生与烈士关系的证件原件，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核验证件后退回原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与本表一并上报。
    2．“考生与烈士关系”指考生与烈士的直系关系，如父子（女）、母子（女）等。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附件3

湖南省2026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
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
	

	何时在何部队立何等功、或获何荣誉称号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市(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查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教育考试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考生办理审核手续时，须附立功证明书或荣誉称号证明书原件，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验证件后退回原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同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查阅档案材料中《个人奖励登记（报告）表》，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一并上报。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附件4

湖南省2026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现居
住地
	

	具备
侨身
份的
人员
情况
	姓名
	
	与考生关系
	□本人    □父亲    □母亲

	
	单位及职务
	

	
	在国外经历
（起止时间，住在国，工作或学习等具体情况）
	

	考生或家长联系
地址及电话号码
	

	县区（高校）党委统战部（侨办）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签章）
	市州党委
统战部
（侨办）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签章）

	省“三侨”考生身份认定
联合审核会议会审意见
	


说明：
    1．考生本人属归侨的须提供归侨身份认定资料；归侨子女须提供父（母）亲的归侨身份认定资料以及本人与父（母）亲的关系证明；华侨在国内的子女须提供父（母）亲的华侨身份认定资料以及本人与父（母）亲的关系证明。
    2．父（母）亲是华侨（归侨）且在高校工作的，由高校党委统战部或人事部门签章后，市州党委统战部（侨办）审核。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侨办。
附件5

湖南省2026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台湾省籍考生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籍贯
	
	毕业中学
	

	考生

家长

简况
	姓名
	
	称谓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市、州委统战部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台联会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委统战部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教育考试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考生办理审核手续时，须出具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籍贯为台湾），考生户籍所在地市（州）委统战部核验证件后退回原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与本表一并上报。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委统战部。
附件6

湖南省2025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台湾户籍考生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中学
	
	台湾居民居住证号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
	

	家庭住址
	

	在台户籍地址
	

	考生父亲情况
	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号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
	

	
	工作单位
	

	考生母亲情况
	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号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
	

	
	工作单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意见
	此表填写内容与申报材料一致，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教育考试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台湾户籍考生填写本表，办理审核手续时须出具考生本人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核验证件后退回原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与本表一并上报。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附件7

湖南省2026年高考加分审核表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何时从何部队退役
	
	退出现役
证书号
	

	家 庭 住 址
	

	县（市、区）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市（州）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
审查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省教育考试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考生办理审核手续时，须出具退出现役证书原件（若无退役证书，由原所在部队旅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开具相关证明），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验证件后退回原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同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查阅档案材料中《义务兵退出现役登记表》或《军士退出现役登记表》，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与本表一并上报。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省教育考试院，一份留存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附件8
湖南省2026年国家专项计划招生
报名资格审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信息
（只填具备当地户籍的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信息即可，父母健在的不能填报其他法定监护人）

	与考生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考生
诚信
承诺
	1．我已阅知国家专项计划报考条件和相关要求。已知晓对专项计划招生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对伪造、变造、篡改、假冒户籍学籍等虚假个人信息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生，均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专项计划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1-3年的处理。

2．本人承诺：我们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和信息缺失，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公安局或派出所意见
	请据实在符合的“□”内填“√”，在不符合的“□”内填“×”：
□ 1．经审核，考生所填报的本人户口所在地属实。
□ 2．经审核，考生所填报的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身份信息及户口所在地属实。
□ 3．经审核，考生当前户籍近3年间（自高一年级起）未发生过跨县（市、区）迁移（核算到2026年9月1日止）。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高中学籍所在中学意见
	    经审核，考生具有我校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学籍，并在我校实际就读。（如在县区范围内转学的，须由相应中学分别填写起始时间）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经审核，考生具有本县（市、区）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学籍。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部门意见
	经审核，该考生符合国家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须提供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中不能体现考生本人与父（母）关系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
2．考生国家专项计划资格由户籍所在地市（州）招考部门进行认定。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9

湖南省2026年地方专项计划招生报名资格
现场审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镇（乡、街道）
                    村（居委会）

	考生
诚信
承诺
	1．我已阅知地方专项计划报考条件和相关要求。已知晓对专项计划招生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对伪造、变造、篡改、假冒户籍学籍等虚假个人信息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生，均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专项计划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1-3年的处理。

2．本人承诺：我们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和信息缺失，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城乡分类情况
	考生所填报户口所在地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 （城镇/乡村）         区域。

	户籍所在地公安局或派出所意见
	请据实在符合的“□”内填“√”，在不符合的“□”内填“×”：
□ 1．经审核，考生所填报的户口所在地属实。       

□ 2．经审核，考生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户籍性质为我省“农业户口”。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
招考
部门
意见
	    经审核，该考生符合地方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为初审未通过，须办理现场审核手续的考生资格审核表，请考生按程序办理审核手续。
2．户籍在2024版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我省乡村区域（城乡分类代码首位为“2”）的考生、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考生，均认定为户籍地在我省农村。
3．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须提供考生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4．考生地方专项计划资格由户籍所在地市（州）招考部门进行认定。
5．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10
湖南省2026年地方专项计划招生报名资格
审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镇（乡、街道）
                    村（居委会）

	审核
意见
	经审核，考生户籍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乡村区域，或通过省公安厅比对，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其户籍性质为“农业户口”，符合地方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验证码：                               


说明：
1．本表为经比对，符合地方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的考生资格审核表。由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报名点）在建立（收集）地方专项计划录取考生纸质档案时打印，存入考生档案。
2．考生或使用单位可登录验证网站，输入考生号、身份证号码和验证码查询验证考生地方专项计划资格。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11
湖南省2026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报名资格
审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中学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镇（乡、街道）
                                村（居委会）

	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信息
（只填具备当地户籍的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信息即可，父母健在的不能填报其他法定监护人）

	与考生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镇（乡、街道）
                                村（居委会）

	考生诚信承诺
	1．我已阅知高校专项计划报考条件和相关要求。已知晓对专项计划招生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对伪造、变造、篡改、假冒户籍学籍等虚假个人信息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生，均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专项计划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1-3年的处理。

2．本人承诺：我们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和信息缺失，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城乡分类情况
	考生所填报本人户口所在地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  （城镇/乡村）  区域。
考生所填报的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  （城镇/乡村）   区域。

	户籍所在地公安局或派出所意见
	请据实在符合的“□”内填“√”，在不符合的“□”内填“×”：
□ 1．经审核，考生所填报的户口所在地属实。              

□ 2．经审核，考生所填报的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信息和户口所在地属实。
□ 3．经审核，考生本人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户籍性质为我省“农业户口”。
□ 4．经审核，考生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户籍性质为我省“农业户口”。              
□ 5．经审核，考生现在户籍近3年间（自高一年级起）未发生过跨县（市、区）迁移（核算到2026年9月1日止）。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高中学籍所在中学意见
	经审核，考生具有我校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学籍，并在我校实际就读。（如在县区范围内转学的，须由相应中学分别填写起始时间）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经审核，考生具有本县（市、区）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学籍。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部门意见
	经审核，该考生符合高校专项计划报考基本资格。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户籍在2024版城乡分类代码确定的我省乡村区域（城乡分类代码首位为“2”）的考生、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时（2015年12月31日）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考生，均认定为户籍地在我省农村。
2．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须提供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中不能体现考生本人与父（母）关系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
3．考生高校专项计划资格由户籍所在地市（州）招考部门进行认定。
4．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12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族预科班、
民族班考生资格审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
	
	照
片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父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母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申请资格类别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高中阶段学籍信息
	  第一学年学籍学校               ； 

第二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三学年学籍学校               。 

	审核意见
	 经审核，考生符合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第       类资格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验证码：


说明：
1．本表为经省级相关部门审核后，符合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的考生资格审核表，通过系统打印。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报名点）在建立（收集）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录取考生纸质档案时打印本表并存入考生档案。

2．考生或使用单位可登录验证网站，输入考生号、身份证号码和验证码查询验证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资格。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13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族预科班、
民族班考生资格复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
	
	照
片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父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母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是否变更过民族成份     □ 是   □ 否
	高中阶段是否发生户籍迁移  □ 是  □ 否

	申请资格类别
	□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高中阶段学籍信息
	  第一学年学籍学校                           ；
第二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三学年学籍学校                           。

	责任
承诺
	我们已熟知国家和我省对高考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对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法定监护人为父母以外的其他法定监护人时须填写如下信息：
其他法定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县级公安部门意见
	1．考生所填报的户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当前民族成份是否符合规定                     □ 是      □ 否
   如变更过民族成份，有无民族工作部门的审批手续     □ 是      □ 否
3．发生过户口迁移的，须审核下列信息：
2005年1月1日以后，考生户口是否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 □ 是  □否
  2005年1月1日以后，考生户口是否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 □ 是  □否
是否随父或母迁入民族自治地方或少数民族乡并满三年□ 是（迁移时间  年  月）□否
4．如属于补录上户的，须审核下列信息：
考生是否按规定正常补录上户                       □ 是   □ 否
父母户籍是否在民族自治地方满三年                  □ 是   □ 否
父母户籍是否在聚居区满三年                        □ 是   □ 否
户籍所在县级公安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民族工作部门意见
	变更民族成份的，须审核变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
部门（人社部门）意见
	户口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的考生，须审核下列信息:
1．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学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是否具有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高中阶段3学年学籍    □ 是    □ 否
   高中阶段学籍学校经办人（签名）:        教育（人社）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部门审核结论
	经审核，考生符合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第       类资格    
□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户口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和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待遇的县区）、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的考生及其他原因初审未通过的考生需打印本表，办理现场审核手续。
2.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须提供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中不能体现考生本人与父（母）关系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
3.考生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
4．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考生学籍情况依据学校管理体制由县级或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意见，技工院校考生学籍情况由市级人社部门出具意见。
5．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附件14
湖南省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
人口过半县和民族乡名单
一、自治州、自治县（1州7县）
1．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泸溪县、永顺县、龙山县等8个县市）
2．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二、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待遇的县区（1县2区）
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三、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6个）

江永县、绥宁县、会同县、沅陵县、慈利县、石门县
四、民族乡（不含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乡）（75个）
怀化市（16个）
辰溪县（5个）：罗子山瑶族乡、苏木溪瑶族乡、上蒲溪瑶
族乡、后塘瑶族乡、仙人湾瑶族乡
会同县（6个）：炮团侗族苗族乡、宝田侗族苗族乡、蒲稳
侗族苗族乡、金子岩侗族苗族乡、漠滨侗族苗族乡、青朗侗族苗族乡
洪江市（2个）：深渡苗族乡、龙船塘瑶族乡
沅陵县（2个）：二酉苗族乡、火场土家族乡
中方县（1个）：蒿吉坪瑶族乡
邵阳市（15个）
绥宁县(8个）：河口苗族乡、麻塘苗族乡、东山侗族乡、鹅
公岭侗族苗族乡、寨市苗族侗族乡、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关峡苗族乡、长铺子苗族乡          
隆回县（2个）：山界回族乡、虎形山瑶族乡
洞口县（3个）：罗溪瑶族乡、长塘瑶族乡、大屋瑶族乡
新宁县（2个）：麻林瑶族乡、黄金瑶族乡
永州市（20个）
蓝山县（6个）：荆竹瑶族乡、湘江源瑶族乡、浆洞瑶族乡、
汇源瑶族乡、犁头瑶族乡、大桥瑶族乡
江永县（4个）：松柏瑶族乡、千家峒瑶族乡、兰溪瑶族乡、
源口瑶族乡
宁远县（4个）：九嶷山瑶族乡、棉花坪瑶族乡、桐木漯瑶
族乡、五龙山瑶族乡
道  县（3个）：横岭瑶族乡、洪塘营瑶族乡、审章塘瑶族乡
金洞管理区（1个）：晒北滩瑶族乡
新田县（1个）：门楼下瑶族乡
双牌县（1个）：上梧江瑶族乡
张家界市（7个）
慈利县（7个）：高峰土家族乡、金岩土家族乡、许家坊土
家族乡、三官寺土家族乡、阳和土家族乡、甘堰土家族乡、赵家岗土家族乡
郴州市（10个）
桂阳县（1个）：白水瑶族乡
北湖区（2个）：保和瑶族乡、仰天湖瑶族乡
宜章县（1个）：莽山瑶族乡
资兴市（2个）： 回龙山瑶族乡、八面山瑶族乡
汝城县（3个）：文明瑶族乡、延寿瑶族乡、三江口瑶族乡
临武县（1个）：西山瑶族乡
常德市（4个）
鼎城区（1个）：许家桥回族维吾尔族乡
汉寿县（1个）：毛家滩回族维吾尔族乡
桃源县（2个）：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
衡阳市（1个）
常宁市（1个）：塔山瑶族乡
株洲市（1个）
炎陵县（1个）：中村瑶族乡
益阳市（1个）
桃江县（1个）：鲊埠回族乡
附件15
湖南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实施区域
    一、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37个）
武陵山区（31个）
新邵县　邵阳县　隆回县　洞口县　绥宁县　新宁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　武冈市　石门县　慈利县　桑植县
安化县　中方县　沅陵县　辰溪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溆浦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会同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新化县　涟源市　泸溪县　凤凰县　保靖县　古丈县
永顺县　龙山县　花垣县
罗霄山区（6个）
茶陵县　炎陵县　宜章县　汝城县　桂东县　安仁县
二、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3个）
平江县　新田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
附件16
湖南省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实施区域
1．株洲（2县）：茶陵县  炎陵县
2．衡阳（1县）：祁东县
3．邵阳（8县、市）：武冈市  新邵县  邵阳县  隆回县
洞口县  绥宁县  新宁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  
4．岳阳（1县）：平江县
5．常德（1县）：石门县
6．益阳（1县）：安化县
7．郴州（4县）：宜章县  汝城县  桂东县  安仁县
8．张家界（4县、区）：武陵源区  永定区  慈利县  桑植县
9．娄底（3县、市）：涟源市  新化县  双峰县
10．怀化（13县、区）：鹤城区  洪江区  洪江市  中方县
沅陵县  辰溪县  会同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溆浦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1．永州（5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新田县  宁远县  
江永县  双牌县
12．湘西自治州（8县、市）：吉首市  泸溪县  凤凰县  
保靖县  古丈县  永顺县  龙山县  花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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